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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 

108年度地政業務志願服務聯繫會報 

程序表 

會議日期：108年6月12日（星期三) 

地    點：本所9樓會議室 

時       間 程  序  內  容 

9：00-9：15 報到 

9：15-10：15 心肺復甦術與 AED 操作講習 

10：20-10：30 
主席致詞暨與會來賓介紹 

來賓致詞 

10：30-10：40 頒發本所感謝狀 

10：40-10：45 業務報告 

10：45-11：20 業務宣導 

11：20-11：50 討論提案 

11：50-12：00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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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地政業務志願服務聯繫會報座位表 

  

  
曾主任 

錫雄 

彭理事長 

秀梅 
廖橋蓮 

隊長 

游理事 

秀麗 

傅裕隆 

地政士 

陸英敏 

地政士 

林元珠 

女士 

林義福 

地政士 

陳玉梅 

地政士 

劉玉霞 

地政士 

林賢明 

地政士 

鄧愛珠 

地政士 

林義財 

地政士 

沈素蓮 

地政士 

劉定芳 

地政士 

黃永斐 

地政士 

黎秀美 

地政士 

王明珠 

女士 

廖健柱 

地政士 

賴錦銖 

地政士 

宋正才 

地政士 

黃福生 

地政士 
吳宏遠 

地政士 

黃琪芬 

地政士 

萬華分處 

謝股長小嬌 

萬華分處 

夏稅務員佩綺 

地價科 

陳科員振惟 

登記課 

吳課長慶芳 

測量課 

范課長植軒 

地籍資料課 

江專員秋燕 

行政課 

徐課長小萍 

行政課 

辦事員 

劉哲佑 

資訊課 

吳課長瑜珠 

人事機構 

賴人事管理員明宏 

主計機構 

吳會計員瑞菁 

研考室 

溫課員思惟 

服務檯人員 

邱課員擇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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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復甦術與 AED操作教育講習 

編號 1 主辦單位 行政課 

宣 

導 

事 

項 

只壓胸心肺復甦術與 AED操作訓練課程(90分鐘簡易版)。 

說 

 

明 

    為實施本所同仁及志工夥伴之心肺復甦術與 AED 操作教育講

習，特別邀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龍山分隊講師至本所進行相關講

座。 

 



4 
 

108 年地政業務志願聯繫會報本所感謝狀受獎名單 

(按姓氏筆劃排列受獎順序) 

 

  王明珠女士     沈素蓮地政士   李武彥地政士 

       宋正才地政士   吳宏遠地政士   林賢明地政士 

       林義財地政士  黃福生地政士   黃獻卿地政士 

       黃琪芬地政士   黃永斐地政士   陳玉梅地政士 

       陳年明地政士   趙元瑞地政士   黎秀美地政士 

       廖橋蓮地政士   廖健柱地政士   劉玉霞地政士 

       劉定芳地政士   鄧愛珠地政士   盧俊男地政士    

       賴錦銖地政士   謝寶霞地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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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報 告 

 

 

編號 1 報告單位 行政課 

報 

告 

事 

項 

一、 本所現有志工夥伴共計 28 人，每一位志工皆完成法定基

礎訓練及特殊教育訓練，感謝各位志工夥伴們的努力配

合；林賢明及林元珠等兩位新加入本所志工團隊，歡迎

成為建成志工大家庭的一份子。 

二、 志工夥伴們於 107 年為民服務總件數共 4,677 件，總服

務時數 1,471 小時，平均出席率為 99%。另恭賀本所於

今年度的志願服務績效考核榮獲第二名的佳績，在此特

別感謝志工夥伴們過去一年來的辛勞付出，也期望各位

志工朋友能繼續秉持服務熱忱提供民眾專業地政法令諮

詢；此外，為維持志工服務品質，請按本所志工輪值表

所排定之時間到所服務，如可提供服務之時段有所調整，

請通知本所承辦人員調整往後排班時段；如臨時不克到

所服務，亦歡迎加入本所志工 Line 群組，通知本所邱淑

美小姐協調排班。 

三、 志工特殊教育訓練目前為 2 個月舉辦 1 場次，由本所課

室主管、專員或技正擔任講師，以期提升課程多元性，

並鼓勵各位志工夥伴們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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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宣 導 

 

 

編號 1-1 宣導單位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萬華分處 

宣 

導 

事 

項 

108 年賦稅新知暨統一發票兌獎 App 宣導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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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2 宣導單位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萬華分處 

宣 

導 

事 

項 

108 年賦稅新知暨統一發票兌獎 App 宣導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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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3 宣導單位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萬華分處 

宣 

導 

事 

項 

 108 年賦稅新知暨統一發票兌獎 App 宣導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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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4 宣導單位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萬華分處 

宣 

導 

事 

項 

108 年賦稅新知暨統一發票兌獎 App 宣導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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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5 宣導單位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萬華分處 

宣 

導 

事 

項 

108 年賦稅新知暨統一發票兌獎 App 宣導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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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6 宣導單位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萬華分處 

宣 

導 

事 

項 

108 年賦稅新知暨統一發票兌獎 App 宣導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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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7 宣導單位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萬華分處 

宣 

導 

事 

項 

108 年賦稅新知暨統一發票兌獎 App 宣導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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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8 宣導單位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萬華分處 

宣 

導 

事 

項 

108 年賦稅新知暨統一發票兌獎 App 宣導 

說 

 

明 

 

 

 

 

 

 

 

 

 

 

 

 

 

 

 

 

 

 

 

 

 

 

 

 



14 
 

 

  

編號 1-9 宣導單位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萬華分處 

宣 

導 

事 

項 

108 年賦稅新知暨統一發票兌獎 App 宣導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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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1 宣導單位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地價科 

宣 

導 

事 

項 

臺北市實價登錄資訊宣導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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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2 宣導單位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地價科 

宣 

導 

事 

項 

臺北市實價登錄資訊宣導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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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2-3 宣導單位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地價科 

宣 

導 

事 

項 

臺北市實價登錄資訊宣導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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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1 宣導單位 登記課 

宣 

導 

事 

項 

臺北市智慧地所服務系統網路申辦已於 107 年 3 月 29 日正式上

線，歡迎多加利用！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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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2 宣導單位 登記課 

宣 

導 

事 

項 

外國人取得或移轉不動產登記事宜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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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3 宣導單位 登記課 

宣 

導 

事 

項 

大陸人取得或移轉不動產登記事宜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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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4 宣導單位 登記課 

宣 

導 

事 

項 

108 年度逾期未辦繼承登記不動產列冊管理開始公告囉！ 

說 

 

明 

凡被繼承人死亡後遺有不動產者，繼承人應於繼承開始之日起

6 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若逾 1 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者，依土地

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經查明後，於每年 4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公告繼承人應於 3 個月內向地政事務所申請繼承登記，逾期未

申請登記者，即予列冊管理 15 年；列冊管理滿 15 年仍未申請

繼承登記者，則由地政機關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公開標售。 

上開公告資料揭示於土地及建物所在地的地政事務所、鄉（鎮、

市、區）公所公布欄及被繼承人原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

公所及村、里辦事處公布欄。本府地政局或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的網頁亦可查看公告資料。請協助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民眾儘速

辦理，以免遭受裁罰或被列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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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5 宣導單位 登記課 

宣 

導 

事 

項 

社區不動產預約諮詢服務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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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6 宣導單位 登記課 

宣 

導 

事 

項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印鑑證明替代措施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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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3-7 宣導單位 登記課 

宣 

導 

事 

項 

地籍異動即時通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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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1 宣導單位 測量課 

宣 

導 

事 

項 

建物圖資向量化製圖宣導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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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4-2 宣導單位 測量課 

宣 

導 

事 

項 

界標宣導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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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5-1 宣導單位 地籍資料課 

宣 

導 

事 

項 

內政部 107 年 3 月 19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71301740 號令修

正發布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6 條、第 26 條及第 30 條

規定，將核准臨時使用、辦理使用分區或使用地變更編定異動

登記者，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註記臨時使用期限及用途或核定

事業計畫使用項目之作法，改以建置土地參考資訊檔方式辦

理，請多加利用閱覽申請土地參考資訊。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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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5-2 宣導單位 地籍資料課 

宣 

導 

事 

項 

107 年 2 月 14 日起，各直轄市、縣（市）登記機關可臨櫃申

請核發跨縣市人工登記簿謄本。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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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5-3 宣導單位 地籍資料課 

宣 

導 

事 

項 

凡登記原因為買賣者，即應於買賣案件辦竣所有權登記 30 日

內申報登錄成交案件實際資訊。逾期未申報或申報不實，將按

次處以 3-15 萬元罰鍰，請注意時效，以免受罰!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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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5-4 宣導單位 地籍資料課 

宣 

導 

事 

項 

新制三類謄本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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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5-5 宣導單位 地籍資料課 

宣 

導 

事 

項 

地政局受理有關民眾申請複製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

書業務委任本市各地政事務所辦理，並自 108 年 7 月 1 日起

生效。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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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6-1 宣導單位 行政課 

宣 

導 

事 

項 

Pay.Taipei 行動支付  107 年 11 月 1 日上線，多元管道繳費更

方便！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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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6-2 宣導單位 行政課 

宣 

導 

事 

項 

申請退還地政規費期限 

說 

 

明 

登記案件應於接獲駁回通知書或同意撤回文件之次日起 10 年

內為之;測量案件則應於 5 年內為之（108 年 7 月 1 日後改為

10 年）;如為退還土地界標供應費者，應於案件撤回或依法駁

回或測量完竣後 3 個月內為之，並檢附未使用且未受損之土地

界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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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提 案 

 

編號  提案單位  提案人員  

宣 

導 

事 

項 

 

說 

 

明 

 



臺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108年度地政業務志願服務聯繫會報 

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6月12日（星期三）上午09時15分 

貳、地點：本所9樓會議室 

参、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表） 

肆、主席：曾主任錫雄                    記錄：鍾紹敏 

伍、心肺復甦術與 AED操作教育講習： 

    為實施本所同仁及志工夥伴之心肺復甦術與 AED 操作教育講習，特別邀請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龍山分隊講師至本所進行相關講座。 

陸、主席暨來賓致詞 

 一、主席致詞： 

      臺北市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彭秀梅理事長、黎秀美副理事長、劉玉霞副

理事長、本所志工廖隊長及各位志工先進、稅捐處與地政局代表及本所

同仁，大家好！ 

      非常感謝大家百忙之中抽空來參加今天的聯繫會報，在此代表建成地政

事務所及前來洽公的民眾感謝各位志工過去一年來的辛勞付出、把自己

的專業回饋給社會，讓本所的業務能推行得更順利，尤其感謝廖橋蓮隊

長的用心帶領，也感謝劉玉霞及廖橋蓮地政士協助地政局舉辦的地政週

活動。另外，還是要特別感謝林義財地政士，非常熱心的幫忙本所高齡

友善地政服務的社區宣導，而且仍蟬連本所志工服務時數第一名，非常

感謝。 



      今年度地政局、稅捐處及各地政事務所有實施幾項創新便民措施，例如

稅捐處在納保法2016.12.28上路後增加了一些 E化服務與便民措施，而

地政局推出全國首創大社區的交易履歷及會員獨享的服務等，稍待由各

業務單位來向各位宣導並歡迎多加利用。最後祝各位身體健康、事業順

利，謝謝！ 

 二、台北市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彭理事長秀梅女士致詞： 

      今天很榮幸代表協會來參加建成地政的志願服務服務聯繫會報，地政志

願服務是本著服務的精神，建成地政在廖橋蓮隊長的帶領下頗具口碑，

服務成果亦有目共睹，今天希望各位有任何的建議與提議歡迎提供，因

為各位長官皆在座可以幫忙解決，那今天的致詞就到這裡結束，祝大家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柒、頒發感謝狀： 

  為感謝志工夥伴一年來的辛勞與貢獻，特頒發本所107年度累積服務達30小

時以上之志工劉玉霞地政士等23人感謝狀，並請頒獎人曾主任錫雄與志工

合影留念，並由與會人員以熱烈掌聲表達感謝之意。 

捌、業務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玖、業務宣導：詳如會議資料。 

拾、討論提案：無。 

拾壹、臨時動議：無 

拾貳、散會：12時00分。 


